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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不少司机以为，开车不小心撞到
或剐蹭了护栏，应该不算交通事故，无
需报警，毕竟没撞到人，但是撞到护栏，
可别不当一回事，倘若处理不当，可能
被交警查处。近日，一名司机在定安县
撞坏交通护栏后直接溜走，被定安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查获。

据了解，10月27日10时50分许，
定安交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在定安县
海榆中线49公里有一处隔离护栏被撞
坏，为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执勤交
警迅速对现场进行处置，并同步开展肇
事车辆调查工作。

通过视频研判和排查，该大队锁定
了肇事车辆及驾驶人信息。11月5日，

驾驶人徐某龙携车投案。徐某龙承认
驾车行驶至该路段掉头时冲击护栏造
成损坏，因心存侥幸未及时报警便驾车
离开现场。

定安交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徐
某龙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罚款 2000
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撞坏护栏后直接溜走
一货车司机被定安交警行拘10日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李
传敏 通讯员马静霞）近日，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交警及时劝离一名驾驶摩
托车违法上高速的女子。

11月1日10时许，琼中公安交警
高速中队在日常巡逻执法过程中，于海

三高速往海口方向102公里加100米
处，发现一女子驾驶摩托车违法上高
速，现场车流密集，情况十分危险。在
确认现场情况后，巡逻人员立即按照规
范操作，在确保自身及过往车辆安全的
前提下，果断采取措施，成功将该名女

子安全拦截并护送至路边安全地带。
执勤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当事人充分
认识到自身错误，表示今后一定遵守交
通规则。随后，执勤人员引导当事人行
驶下高速。

骑摩托车上高速
一女子被琼中交警及时劝离

关注关注综合行政执法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郭彦）11月10日，记者从琼海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获悉，为严厉打击生猪私
屠滥宰违法行为，该局已正式启动生
猪私屠滥宰专项整治行动，同步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凝聚社
会监督力量推动整治工作落地。

此次线索征集聚焦四类生猪屠宰
领域的重点违法情形。既包括未经定
点擅自开展生猪屠宰的核心违法行
为，也涵盖为这类非法活动提供屠宰
场所、相关设施的协助类行为；同时明
确将屠宰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生猪，
以及屠宰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生猪
的高危行为纳入严查范围，此外所有

与私屠滥宰相关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也均在征集之列。

本次违法线索征集周期将持续至
2025年 12月31日，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若发现相关违法迹象，可直接拨打
举报电话0898—62922110反馈问题。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建议举报
人尽可能详细说明违法行为的时间、
地点、涉事对象，以及具体违法事实，
若能附上照片、视频、票据等证据材
料，将更利于执法部门快速核查。同
时，举报人须对所提供线索的真实性
负责，严禁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一旦出现恶意举报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生猪私屠滥宰专
项整治行动

严打生猪私屠滥宰违法行为

通知
吴庭磊（身份证号码：460007199307145839）：

根据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条款，地址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感恩
北路41号，至今拖欠四个多月租金，请你今日起主动联系我，协商解决有关
事宜。如七天内未见联系，我将视你已收到并知晓本通知，自行默认解除合
同，我有权依法处理你滞留在我出租房屋内的一切物品，所产生相关的费用
和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你全部负责。

联系电话：13876776223
陈万良

2025年11月12日

灭失公告
本人唐蔚霞（身份证号码460100730729492）在2003年11月4日购买

一 辆 二 轮 摩 托 车 ，车 牌 号 ：琼 C4B222，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FFWJT4C631JU07652，发动机号：393W00776，于2019年7月3日因“木
恩”台风在海南登陆，外出途中经屯昌县坡心镇白石村白石桥造成机动车灭
失，本人承诺以上陈述属实，愿意承担因此事造成的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

定安多部门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

敲门送实用安全指南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耀

剑 通 讯 员 刘 美 薇）在全国第 34 个
“119”消防安全日到来之际，定安黄竹司
法所联合黄竹镇执法中队组建“安全宣
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各村开展“敲门行
动”，将一张张图文并茂的消防安全海报
贴上居民家门，并同步普及消防知识，用

“接地气”的方式织密社区“防火网”。
此次宣传活动紧扣“全民消防 生命

至上”主题，针对秋冬季节火灾易发、居
民用火用电用气增多等特点，黄竹司法
所与执法中队提前谋划，定制了一批“本
土化”消防安全海报——既有“厨房用火
不离人”“电动车不进楼不入户”等通俗
警示语，也包含灭火器使用步骤、家庭逃
生路线图、常见火灾隐患排查要点等实
用安全指南，画面生动、重点突出，让居
民“看一眼就记住，记住了就会用”。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覆盖全镇9个
村（居），张贴海报100余张，发放《家庭
消防安全手册》2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30余人次。

女孩乘车迷路
海口公交报警助其找到家人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杨
晓晖）11月8日晚，一名14岁左右女孩
上公交车后行为异常，疑似迷路，海口
公交公司71路司机黄丁财将其载到终
点站后，当班队管员拨打 110 报警求
助，女孩当晚被家属安全接回。

据了解，11月8日22时6分许，黄
丁财由终点站省检察院站运营返回海
景花园调度室，一名身穿粉红色上衣的
女孩上车后在车厢中部落座。女孩四
处张望，焦虑不安，举止也有一些异
常。车上没有其他乘客，黄丁财询问她
要问去哪里，但她说不上来。为进一步
核实具体下车站点，在行车途中，黄丁
财尝试与女孩再沟通未果。

22点32分左右，车辆行至海达一
横路时，女孩突然站起来向窗外张望，
说要去白沙门小学。车辆到达白沙门
小学站后，黄丁财打开车门，但女孩探
头向外张望后并未下车，直至车辆行驶
到终点站。

回到海景花园调度室后，黄丁财立
即将情况上报队管员王志。由于已经
很晚，两人试图了解女孩家人信息，但
女孩一直无法清晰回答。为尽快帮其
回家，防止二次走失，王志拨打了110
报警求助。5分钟后，海口市公安局红
岛海岸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当晚成功
联系上女孩家属将其接回。

海口南海公证处高效服务化解市民海外亲子游公证难题

线下线上2日办结涉外公证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崔晓慧

“感谢公证员高效化解了我们海外
亲子游通关难题，我和孩子终于可以按
计划出行了。”近日，海口市南海公证处
接到张某的致谢电话。承办公证员告
诉记者：“张某计划 11 月上旬带孩子出
国亲子游，急需办理相关材料涉外公
证，我们仅用 2 个工作日便完成涉外公
证手续。”

市民出国游急需办涉外公证

海口市民张某计划带孩子前往法国
旅游，随着向使领馆申请海外旅游签证日
期越来越近，10月16日，她怀着忐忑的心
情致电海口市南海公证处，了解涉外公证
办理事宜。

“我也是第一次来申请办理涉外公

证，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材料，更怕耽误了

旅行计划。”张某坦言，出发前突然发现法

国签证要求提供经公证的出生医学证明，

而此时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当天，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来到南海公证处咨询

具体办理涉外公证手续情况。

了解情况后，南海公证处立即开启

“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向他详细说明涉

外公证的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及注意事

项。“法国对公证文件的译文有特定要

求，我们提供法国认证方面的要求给您

参考，以便您提醒翻译公司按此要求翻
译。”公证员耐心讲解，很快打消了张某
的顾虑。

“线下+线上”便民服务2日办结

为高效解决张某出国游公证急难问

题，公证处立即开启了“线下+线上”便民

服务模式。考虑到张某时间紧张，公证员

现场添加其微信，通过线下线上多渠道全

程指导其提交申请材料，省去张某来回奔

波的麻烦。

收到申请材料后，公证员仔细梳理相

关材料，认真核对张某身份证、户口本、结

婚证与孩子《出生医学证明》上的身份等

信息，确保各项内容一致无误，避免因材

料瑕疵影响出行计划。

当日晚上，公证员迅速完成材料审核

与公证书草拟工作，并在收到译文后第一

时间逐项核对关键信息，保障内容准确无

误。10月17日上午，公证员便将崭新的

《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书交到张某手中。

从受理到出证，耗时较预期缩短一半以

上，高效解决了张某海外亲子游所遇到的

公证难题。

办理过程中，张某深切感受到公证员

不仅熟悉法国使用公证书的认证要求，还

主动告知他公证书后续认证流程等实用

信息。正是公证处专业服务，为他法国亲

子游解除了后顾之忧。

从着急求助到顺利出行，公证处以2

个工作日的高效办结速度、专业细致的服
务态度，打破了公众对涉外公证“烦琐、耗
时”的刻板印象。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近日，儋州市公安局前
进派出所查处一名涉嫌危险驾驶罪的
男子。

据了解，近日，儋州市公安局前进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那大镇伏波
西路与龙门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处，一辆
琼F号牌轿车停滞不动，阻碍过往车辆
通行。为尽快查明原委，民警现场查看
时，发现驾驶座上的男子疑似在睡觉，
对周围呼喊毫无回应。

为避免引发交通事故，民警立即在
车辆周边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同步开展
现场交通疏导，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
行，并通过敲击车窗、大声呼喊等方式
成功将昏睡的男子唤醒。

车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浓烈的酒气
扑面而来。民警初步判断驾驶人可能
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当场对现
场情况进行拍照取证，并依法将该男子
及涉案车辆一并移交至儋州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经抽血检测，驾驶人李某俊血液酒
精含量高达164mg/100ml，已涉嫌危
险驾驶罪。据驾驶人供述，事发当晚他
与朋友聚会时饮用了白酒，散场后心存
侥幸，认为短距离驾驶不会出事，便自
行驾车返程，不料行驶至该路口等待红
灯时，酒精作用引发强烈困意，竟不知
不觉睡了过去。

经审讯，李某俊对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11 月 11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在全市开展机动车驾
乘人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专项
整治行动，重点查处驾乘人员未
依 法 规 范 使 用 安 全 带 的 违 法 行

为。
在 查 处 过 程 中 ，交 警 也 发 现

不少市民存在“后排无需系安全
带”的错误认知。交警表示，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驾驶人未系安全

带将记 1 分，并处 50 元罚款或警
告；乘坐人员未系安全带，同样将
面临 50 元罚款或警告的处罚。

（文∕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黄君 图∕海口警方）

海口交警专项整治不系安全带行为

酒后开车等红灯时睡着
儋州一男子被民警查获

关注关注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杨
晓晖）11月10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
公布第八批3起典型案例，对非法改
装、加装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形成强
力震慑，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据悉，此次公布的案例涉及海口、
屯昌两地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及维修
店铺。2025年6月，海口市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根据线索，在琼山区小礼
电动自行车维修店查处1辆非法加装
后支架的“绿源”牌电动自行车，该车
参数与合格证信息不一致，当事人因
非法加装并销售相关车辆，被处以
5000元罚款；同年4月，执法人员在
海口市龙华区带路贸易有限公司查

获1辆外形、坐垫长度与合格证不符
的雅迪牌电动自行车，该车未售出即
被查处，企业被罚款5000元；2024年
12月，屯昌县屯城镇豪晨电动车店因
销售不符合 GB17761-2018 标准的
改装电动自行车，被责令立即改正并
罚款5000元。上述案例均依据《海南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作
出处罚。

省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为凝聚社
会监督合力，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加装等违法线
索，广大群众可通过举报电话12345
反馈相关情况，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
市场环境和安全的出行秩序。

省市场监管局曝光3起电动自行车违法典型案例

公开征集电动自行车
非法改装加装违法线索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
林）近日，东方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故意毁坏财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

据了解，2021年年底至2022年3
月份期间，被告人符某某为种植槟榔，
擅自陆续砍伐毁坏位于江边乡布温村
的桉树林。经鉴定，被毁林地块涉及
林地总面积为0.2293公顷，林地保护
等级为I级，森林类别为二级国家级公
益林0.2176公顷，省级公益林0.0117
公顷。被毁林木树种为桉树，总株数
为263株，总蓄积量为68.35立方米，
总出材量为57.7127立方米。被毁林
木认定价格为2.3万余元。

符某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其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同时，符某某在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
范围内损毁林木的行为，造成了国家
森林资源损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影响，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
机关作为公益起诉人提起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合议庭在庭审中针对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有序组织控辩双方进行
了刑事部分和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
符某某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
没有异议，表示认罪认罚。该案将择
期宣判。

为种槟榔砍伐桉树林
东方一人损毁林木受审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11月5日至6日，定安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开展旅文市场的安全生产排
查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聚焦旅文行业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组织执法人员
深入景区、酒店、文化娱乐场所等一线，
通过现场检查、查阅台账、问询负责人
等方式，重点对涉水、高空观景、滑索等
高危旅游项目及设施设备安全状况、应
急演练开展、人员持证上岗、安全警示

标识设置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
查；同时，秉持“谁执法谁普法”原则，同
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向经营单位及游
客普及安全知识，着力提升行业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问题排查整改，
跟踪问效以防范安全事故；同时常态
化开展宣传引导，不断强化旅文企业
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旅文市场安全生
产排查整治

为景区酒店“全面体检”

澄迈警方发布音乐节期
间温馨提示

防范网络诈骗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王

季）11月10日，澄迈县公安局发布“澄
迈漓岛音乐节Ⅱ”期间防范网络诈骗的
温馨提示，提醒对部分平台发布的“澄
迈漓岛音乐节Ⅱ”打折票、折扣出票、私
聊购票等信息保持警惕，严防被骗。

近日，该局在工作中发现，在闲鱼、
小红书等平台出现部分“澄迈漓岛音乐
节Ⅱ”打折票、折扣出票、私聊购票等信
息，经核实，此类信息中存在网络诈骗、
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

该局对广大乐迷朋友提出温馨提
醒：警惕网络平台的私人交易行为，切
实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未取得官方
授权平台发布的票务销售信息，均有可
能存在网络诈骗风险。抵制“黄牛”从
我做起，请广大观众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共同营造、维护良好的文化市场环
境和演出秩序。


